
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信息中心2021年教师培训经费项目

一、项目名称
教师培训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1.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5号）“第十三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所需经费，依照经费管理权限，由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育事业费中按教师工资总额的2%和教育费附加的5%安排。”

2.教师培训实施方案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信息中心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2109131889XU
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西段777号B座6楼
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9132

法人代表：李春湘

经费来源：全额财政拨款

单位概况：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整合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资源，提升研训能力。实施继续教育，开展与教师教育和教育科研相关的管理、研究、指导、服务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5号）“第十三条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所需经费，依照经费管理权限，由教育行政部门从教育事业费中按教师工资总额的2%和教育费附加的5%安排。”组织开展教师培训。具体培训项目有：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学科有效教学系列培训，国培计划、省培计划等上级分配的指标任务，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师培训，中小学幼儿园班主任培训，短期专题培训，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培训，新教师培训，骨干教师培训，高中教师培训，学校研训人员培训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，名优校园长、名师带徒，师德师风系列培训活动等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 

以提高呈贡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，以提升全区教师专业发展水平为目标，照“全员培训、整体提高、按需施训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努力做好教师培训、教材培训、群众性主题教研活动、教学指导服务、校本研训视导、课题研究的全程管理、名校园长、名师工作室管理、全区教师学时平台管理等工作，不断加强全区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 

根据预算批复，预计33个名师工作室和7个名长基地工作经费250万元；新教师培训10万元；沉浸式驻校合作研训20万元；各类评选及考核工作经费5万元；名师名长外出培训100人两期80万元；基层学校教师培训补助133.5万元。中小学期末检测经费（含音乐、美术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费用）7万。有效教学研究外请专家讲课费0.5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完成国家、省、市时限内分配培训指标，呈贡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2021年培训计划项目、2021年1月至12月按进度完成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引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，研究教学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质量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。
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，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对教师进行职前培养、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，引领教师总结、推广教育教学经验，参与教改实验，探索教学规律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，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对教师进行职前培养、入职教育和在职培训，引领教师总结、推广教育教学经验，参与教改实验，探索教学规律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培训人数 
	>=
	4000 
	人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实际参训人数评定。
	参加培训的教师人数情况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
	培训次数 
	>=
	100 
	次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实际开展次数评定。
	开展教师培训的次数情况 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质量指标
	教师培训参训率 
	=
	98 
	%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实际参训人次评定。
	参加培训的教师人数情况 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
	教师培训合格率 
	=
	           98 
	%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实际参训教师参训结果评定。
	按照实际参训教师参训结果核定 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时效指标
	完成国家、省、市时限内分配培训指标，呈贡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2020年培训计划项目
	=
	1
	年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计划核拨与实际核拨完成情况定。
	完成参训指标情况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成本指标
	教师培训经费 
	=
	506 
	万元
	定量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计划测算与实际测算情况评定。
	按照教师工资总额的2%和教育费附加的5%安排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引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，研究教学，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
	=
	98
	%
	定性指标
	总分10分，按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质量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 评定。
	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质量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教师积极参训、学习研究能力、教育教学水平显著 
	=
	98
	%
	定性指标
	总分15分，按照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质量、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情况评定。
	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学习质量、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提高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参加培训的全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满意度 
	=
	98
	%
	定性指标
	总分15分，按照参加培训的全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满意度 评定。
	参加培训的全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满意度
	《云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》


